
工程建设项目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

基本信息

咨询途径

受理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 (一)建筑企业相对固定的职工，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

的数额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 1.2%，职工个人不缴费，由用人单位按月、按季或按年申报缴费。每年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上年度工伤保险费用使用、工伤发生率等情况，实施费率浮动。 (二)对不

能按用人单位参保、建筑项目使用的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按照工程总造价(经

备案的施工发承包合同)的 0.1%缴纳工伤保险费，0.6‰缴纳补充工伤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费。建设单位

在确定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或要约价时，应当考虑缴纳工伤保险所需的费用；投标单位在进行投标

报价时或响应要约价投标时，应当综合考虑报价，一旦中标，必须在签订施工合同后办理施工许可证前,

中标单位按本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建设单位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前将中标单位已缴纳的工伤保险费一次性

足额支付给施工企业。【不予批准的条件】 不符合上述批准条件的，不予批准。

办事对象 营利法人 承诺办结时限 即办

办件类型 即办件 法定办结时限 1 工作日

实施机构名称
章贡区社会保险服务中

心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网上办

理

责任处（科）室 工伤保险股 行使类型

窗口名称 人社一窗通办

窗口地址 章贡区钨都大道 6 号市民中心 A 区 1 楼社保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30 工作日中午、

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推行延时服务，延时服务时间为： 工作日中午：

12:00-14:00 双休日、法定节假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30

电话号码 0797-12345



办理流程

所需材料

材料名称

《建筑施工项目工伤(补充工伤)保险参保(变更)登记表》

《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人员增减花名册》

经主管部门备案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标通知书》或《承接工程通知书》、已经开工的提供开工

通知书

建设项目转包、分包或劳务分包的，提供转包合同、分包合同或劳务分包合同

审查
办理时限:即办 办理单位:章贡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办理岗位:工伤保险股 联系电

话:0797-7327076 岗位职责:负责章贡区工伤保险业务的审查

审查
办理时限:即办 办理单位:章贡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办理岗位:工伤保险股 联系电

话:0797-7327076 岗位职责:负责章贡区工伤保险业务的审查

申请

【窗口提交】接收申请的机构: 赣州市章贡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接收地址: 赣州市

钨都大道 6号市民中心 A区 1楼社保经办大厅工伤保险股 【工作时间】 周一至

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30 工作日中午、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推

行延时服务，延时服务时间为： 工作日中午：12:00-14:00 双休日、法定节假

日 ： 上 午 9:00-12:00 下 午 14:00-17:30 【 网 络 提 交 】 网 址 :

https://gisi.jxhrss.gov.cn/JxSIPortal/system/toLogon.do 江西省社会保险

网上经办大厅

受理
办理时限:即办 办理单位:章贡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办理岗位:工伤保险股 联系电

话:0797-7327076 岗位职责:负责受理章贡区工伤保险业务

实人认证 不需要实人认证

办理进程查询
窗口办理现场查询；电话查询：0797-7327076 网络查询：网厅办理系统即时

反馈办理结果

办理结果
窗口办理：办理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登记，参保人员录入系统。 网厅

办理：系统即时反馈办理结果。

送达方式 窗口办理：直接送达。 网厅办理：系统即时反馈办理结果。

到窗口次数 无需到窗口




